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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039）

China Beidahuang Industry Group Holdings Limited
中 國 北 大 荒 產 業 集 團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自願公佈
與頤詩康特之戰略合作

本公佈乃由中國北大荒產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作出之自願公佈，以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本集團之最新業務發
展。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本公司與頤
詩康特健康管理有限公司（「頤詩康特」，連同本公司統稱「訂約方」）訂立戰略合作框
架協議（「框架協議」），內容有關建議建立電商平台（「該平台」），並透過該平台銷售
食品及酒類（「戰略合作」）。

戰略合作

根據框架協議，訂約方須利用彼等各自之優勢，並在產業與資本融合發展的理念上
合作。訂約方同意於以下範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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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深圳共同成立一間有限公司，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10,000,000元，作為戰略合作之項目實體（「項目公司」）。本公司及頤詩康特於項
目公司之股權將分別為60%及40%；

• 頤詩康特將負責為項目公司開發該平台，並組織線上及線下銷售團隊，旨在透
過該平台達到年度銷售額人民幣40億元。

根據與訂約方之討論，項目公司於大中華地區之建議銷售主管將包括以下人
員：

銷售主管之負責區域或地區 銷售主管姓名

華中 張志光

東北 劉軍

華北 邊振有

西南 嚴盛方

華東 楊修國

連雲港 王敏

徐州 許方俠

鹽城 顧曉玲

• 本公司將供應五常大米、陳年及收藏酒等產品以供於該平台上銷售，而實際產
品將由訂約方另行協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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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將予供應之產品可隨時按銷量及市況變更，而產品可由訂約方透過共同
磋商進行篩選及自訂。

根據框架協議，其擬記錄訂約方有關實施戰略合作之意向，而訂約方之間有關戰略
合作的實施須待簽立正式合作或銷售協議後，方可作實。

進行戰略合作之理由及裨益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銷售及分銷酒類；批發及零售主食品、食
用油、酒類及飲料、冷藏及新鮮食品、商品豬；建設及土地開發；於香港租賃物流
設施及於中國租賃辦公室物業；提供融資租賃服務；及有色金屬礦之浮選及礦產銷
售。

據頤詩康特表示，其為一間於中國成立之私人有限公司，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50,000,000元，總部位於中國河南省鄭州。其為科技主導企業，從事研發、生產及銷
售的融合。其致力銷售健康產品、茶品、高級酒品、入口化妝品及其他產品。

訂立框架協議符合本集團開拓相關行業商機之業務戰略，而董事相信，其將能夠發
揮訂約方於（如適用）科技、零售及批發各類食品（包括酒類）方面之專業知識及經
驗。

就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頤詩康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
各自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任何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且與彼等並無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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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謹此強調，根據框架協議，其為戰略合作框架協議，當中訂約方可能會根據
框架協議就建議合作事項（包括成立項目公司）進行磋商以訂立正式合作或銷售協
議。因此，戰略合作可能會或可能不會按擬定者落實或進行，或不會進行。倘根據
框架協議成立項目公司得以落實，則其可能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之須予通知交
易。本公司可能根據適用上市規則按成立項目公司之進度於適當時候刊發進一步公
佈。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北大荒產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傑鴻

香港，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李傑鴻先生（主席）、柯雄瀚先生、曾吉祥先生及余子聰
先生；非執行董事為何詠欣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家華先生、楊雲光先生
及陳智鋒先生。


